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護理創新競賽」獎勵辦法
99年09月06日學術委員會制訂

99年9月29日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通過
100年5月14日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7年05月23日第十三屆第10次理監事會修訂
107年11月30日第十三屆第12次理監事會修訂
109年06月18日第十四屆第5次理監事會修訂
110年10月22日第十四屆第9次理監事會修訂

111年9月16日第十五屆第2次理監事會修訂
113年03月22日第十五屆第8次理監事會修訂
113年12月22日第十五屆第11次理監事會修訂
本會為激勵會員創新及改善護理技術、用品或照護模式等，增加工作績效與成本效益，進而提昇服務品質，並促進院際間學術交流，特訂護理創新競賽獎勵暨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參賽對象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第一作者需為本會會員。
二、三年內完成之作品。
三、未曾發表之作品。

四、曾獲獎作品不得重覆送審(不限院內獲獎)。
第二條  獎勵辦法：
  一、每年錄取上限為十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上各一名)，佳作七名。
  二、第一名獎金伍仟元、第二名獎金參仟元、第三名獎金貳仟元，佳作作品獎金壹仟元。
  三、獲獎作者群每人獎狀乙紙。
四、獲獎者須於翌年度會員代表大會中接受表揚並分享成果。

第三條  申請期限：
  每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
第四條  審查：

1、 線上申請，作品內容請以PDF檔上傳，另可提供2-3分鐘影片佐證，相關申請資料表、承諾書填妥後(掃描轉成PDF檔)，以附件方式上傳。
        二、參選作品本會聘請評審委員三至五人共同評審。

        三、錄取標準:平均分數需達75 分。
第五條  評審結果推薦優秀作品參與「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護理創新競賽活動，並於本會每年會員代表大會頒獎表揚並於公會網站公告。

第六條  參選作品若資格不符或涉及抄襲，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得獎資格、收回獎金並通知推薦機構。
第七條  為維持評審公正，內容(含影片、圖片、肖像)不得辨識出所屬機構任何標

        示，例如機構名稱、病房名稱、姓名、電話…等，違反上述規定者一律以

        零分計算。
第八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九條  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護理創新競賽」實施細則

99年09月06日學術委員會制訂

99年9月29日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通過
100年5月14日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7年05月23日第十三屆第10次理監事會修訂
107年11月30日第十三屆第12次理監事會修訂
110年10月22日第十四屆第9次理監事會修訂

111年9月16日第十五屆第2次理監事會修訂

113年03月22日第十五屆第8次理監事會修訂

113年12月22日第十五屆第11次理監事會修訂
壹、填報格式：基本資料

（請另以A4紙直式橫書內文：1.內文為14 號字體。2.內文除文字外，可有圖表，以閱讀清晰為原則。）
一、作品名稱

二、作品性質： □ 原始創作                

               □ 流程改造

               □ 其他:                 

三、創作日期:

四、作者姓名:

五、服務單位:
六、聯絡地址:  

七、聯絡電話:
八、推薦人:
九、申請日期:    

貳、內容撰述

一、作品名稱

二、作品性質
三、創作動機

四、文獻查證與學理依據

五、創新或改良設計流程

        原案流程

        新案流程

六、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服務對象部份

        照顧人員部份

        具推廣性及實用性

七、附作品內容(含照片)請以PDF檔上傳，另可提供 2-3分鐘

        影片佐證。

八、送審注意事項
(1) 為維持評審公正，檔案名稱及內容不得出現任何可供辨識所屬機構名稱之文字、符號或圖像。 

(2) 《作品檔名》勿呈現所屬機構資料，請檢視並去除相關資訊，步驟如下：
1 Word檔：開啟檔案→點檔案→資訊→修改→確定。
2 PDF檔：開啟檔案→點檔案→內容→修改→確定。
參、評分標準(細項如評分表)
一、作品創意                佔分20﹪

二、文獻查證及學理依據      佔分15﹪
三、設計流程                佔分25﹪
四、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佔分40﹪
肆、審核辦法

    參選作品本會聘請評審委員三至五人共同評審，選出優勝三名、佳作七名(每年錄取上限為十名)。分數相同者以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為第一順位之評比標準，設計流程為第二順位評比標準。

伍、申請期限：

    每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
(備註：送件完成請主動電話聯繫公會是否送件成功，電話05-5345523)

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護理創新競賽」參賽承諾書
本人（等）以「             著作名稱             」作品，參與護理
創新競賽甄選活動。
一、 保證本著作內容無抄襲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作品若有引用他人著作內容，必註明引述出處。
二、 同意配合公會活動分享成果，以達會員標竿學習目的。
本人（等）已瞭解並遵守本次競賽甄選及入選之相關規定
此致
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所有作者簽名：
第一作者簽名：
身 分 證字號：
電子郵件信箱：
聯 絡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送件完成請主動電話聯繫公會是否送件成功，電話05-5345523)
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               (被拍攝者)同意並授權拍攝者         　　   

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由拍攝者使用於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所舉辦之創意作品徵選活動作品上。本人同意上述著作（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該拍攝者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格式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延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